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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公 務 員 及 資 助 機 構 員 工 事 務 委 員 會  

公 務 員 紀 律 機 制  

 

 

目 的  
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議 員 簡 介 公 務 員 紀 律 機 制 ， 以 及 闡 釋 當 局 自 二 零 零

零 年 以 來 如 何 精 簡 並 改 善 這 個 機 制 的 運 作 。  

 

公 務 員 紀 律 機 制  

 

2 .  當 局 一 向 致 力 維 持 公 務 員 的 高 度 誠 信 ， 每 有 公 務 員 行 為 不 當 ， 即

從 速 採 取 紀 律 行 動 。 對 於 輕 微 行 為 不 當 的 個 案 ， 部 門 首 長 可 向 有 關 人

員 發 出 警 告 ， 毋 須 進 行 正 式 的 研 訊 程 序 ， 但 對 於 屢 次 有 輕 微 不 當 行

為 ， 或 嚴 重 行 為 不 當 或 觸 犯 刑 事 罪 行 的 個 案 ， 則 會 採 取 正 式 的 紀 律 行

動 。  

 

3 .  當 局 會 根 據 《 公 務 人 員 ( 管 理 ) 命 令 》 ( 《 命 令 》 ) 和 《 公 務 人 員 ( 紀

律 ) 規 例 》 ( 《 規 例 》 ) 訂 定 的 條 文 和 程 序 採 取 正 式 的 紀 律 行 動 。 對 於 紀

律 部 門 須 受 有 關 紀 律 部 隊 法 例 約 束 的 若 干 類 人 員 ， 部 門 須 按 有 關 法 例

處 理 紀 律 個 案 。  

 

4 .  紀 律 機 制 曾 在 公 務 員 體 制 進 行 改 革 時 予 以 檢 討 ， 結 果 ， 本 局 在 二

零 零 零 年 四 月 引 入 一 個 新 的 機 制 。 在 維 持 公 平 的 大 前 提 下 ， 本 局 精 簡

了 紀 律 程 序 ， 以 便 推 行 一 個 更 有 效 率 和 更 有 成 效 的 制 度 懲 罰 行 為 不 當

的 人 員 ， 同 時 成 立 了 公 務 員 紀 律 秘 書 處 ( 秘 書 處 ) ， 中 央 處 理 屬 於 《 命

令 》 所 指 的 所 有 正 式 紀 律 個 案 。  

 

處 理 時 間  

 

5 .  秘 書 處 自 二 零 零 零 至 零 一 年 度 曾 處 理 的 個 案 ， 數 目 載 於 附 件 A 。

由 於 秘 書 處 在 二 零 零 一 至 零 二 年 度 全 面 投 入 運 作 ， 在 該 年 度 內 完 成 處

理 的 個 案 ， 數 目 比 前 一 年 度 大 幅 增 加 。  

 

6 .  根 據 正 式 研 訊 程 序 處 理 紀 律 個 案 所 需 的 時 間 ， 因 個 案 而 異 ， 視 乎

每 宗 個 案 的 複 雜 程 度 、 案 情 等 因 素 。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前 ， 根 據 《 命 令 》

必 須 進 行 聆 訊 的 紀 律 個 案 ， 需 時 七 至 十 八 個 月 。 新 機 制 推 行 後 ， 處 理

時 間 大 致 上 已 經 縮 短 。 在 二 零 零 零 至 零 一 年 度 ， 大 部 分 由 秘 書 處 處 理

的 紀 律 個 案 ， 可 在 五 至 十 五 個 月 內 完 成 。 到 二 零 零 一 至 零 二 年 度 ， 情

況 進 一 步 改 善 ︰ 大 部 分 個 案 可 以 在 五 至 十 二 個 月 內 完 成 ， 當 中 約 七 成



  

更 在 九 個 月 內 完 成 。 毋 須 進 行 聆 訊 的 紀 律 個 案 1可 以 更 快 處 理 ， 目 前 ，

大 部 分 這 類 案 件 可 以 在 三 至 四 個 月 內 完 成 處 理 。  

 

7 .  雖 然 處 理 時 間 縮 短 ， 但 自 然 公 正 原 則 仍 得 以 保 持 。  

 

適 當 程 序  

 

8 .  當 局 明 白 ， 所 有 紀 律 個 案 均 須 從 速 處 理 ， 以 收 懲 罰 之 效 ， 但 也 沒

有 忘 記 ， 採 取 適 當 的 程 序 同 屬 重 要 。  

 

9 .  根 據 《 命 令 》 設 立 的 紀 律 機 制 ， 附 有 多 項 保 障 措 施 ， 確 保 被 控 行

為 不 當 的 人 員 會 獲 得 公 平 聆 訊 ， 以 及 有 合 理 的 機 會 為 自 己 辯 護 。 這 些

措 施 包 括 ︰  

 

( a )  並 非 與 被 控 人 員 屬 同 一 部 門 的 人 員 會 獲 委 任 為 研 訊 人 員 ， 根

據 聆 訊 時 提 交 的 證 據 ， 獨 立 地 決 定 行 為 不 當 的 指 控 是 否 成

立 ；  

 

(b )  參 與 處 理 紀 律 個 案 的 人 員 ， 包 括 研 訊 人 員 ， 必 須 申 報 任 何 利

益 衝 突 ， 例 如 是 否 認 識 被 控 人 員 ；  

 

( c )  預 備 提 交 研 訊 人 員 的 支 持 指 控 的 證 據 和 文 件 ， 必 須 在 研 訊 進

行 前 交 給 被 控 人 員 ， 以 便 為 辯 護 作 準 備 ；  

 

(d )  被 控 人 員 會 有 足 夠 機 會 為 自 己 申 辯 ；  

 

( e )  如 經 紀 律 研 訊 後 證 實 確 有 不 當 行 為 ， 或 被 裁 定 刑 事 罪 名 成

立 ， 被 控 人 員 會 有 機 會 作 出 申 述 ， 要 求 減 輕 懲 罰 ；  

 

( f )  有 關 方 面 會 按 情 況 在 不 同 的 研 訊 階 段 徵 詢 律 政 司 的 意 見 ， 確

保 研 訊 程 序 適 當 和 研 訊 結 果 有 證 據 支 持 ；  

 

(g )  有 關 方 面 會 就 懲 罰 的 輕 重 徵 詢 公 務 員 用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。 該

委 員 會 為 法 定 組 織 ， 負 責 就 公 務 員 的 聘 任 和 紀 律 事 宜 向 政 府

提 供 不 偏 不 倚 的 意 見 ； 以 及  

 

(h )  有 關 人 員 如 感 到 受 屈 ， 可 向 行 政 長 官 提 出 申 述 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毋 須 進 行 聆 訊 的 個 案 ， 指 擅 自 棄 職 達 某 一 段 指 定 期 間 的 個 案 ( 涉 案 人 員 可 即

時 革 職 ) ， 或 刑 事 個 案 ( 這 類 個 案 應 已 交 由 法 庭 審 理 ) 。 在 其 他 情 況 下 ， 均 須 進

行 紀 律 聆 訊 ， 裁 定 行 為 不 當 的 指 控 是 否 成 立 。  



  

處 理 時 間 得 以 縮 短 的 原 因  

 
10 .  上 文 第 6 段 提 及 處 理 個 案 的 時 間 已 經 縮 短 。 能 夠 做 到 這 點 ， 主 要

因 為 紀 律 個 案 是 由 一 組 對 處 理 紀 律 事 宜 素 有 經 驗 的 專 責 人 員 中 央 處

理 ， 以 及 秘 書 處 根 據 經 驗 引 入 了 簡 化 程 序 的 措 施 。  

 

11 .  簡 化 程 序 的 措 施 包 括 ：  

 

( a )  簡 化 程 序 ， 避 免 雙 重 處 理 個 案 ；  

 

(b )  盡 早 安 排 擬 承 認 控 罪 的 人 員 認 罪 ；  

 

( c )  定 期 與 部 門 會 晤 或 舉 行 個 案 會 議 ， 從 而 加 快 調 查 過 程 和 盡 量

減 少 文 件 往 來 ；  

 

(d )  為 個 案 負 責 人 員 和 獨 立 研 訊 人 員 提 供 適 當 訓 練 ；  

 

( e )  擬 訂 有 助 調 查 和 處 理 紀 律 個 案 的 工 作 指 引 ， 供 部 門 參 考 ； 以

及  

 

( f )  設 立 一 個 提 供 先 例 的 電 子 資 料 庫 ， 方 便 決 定 懲 處 。  

 

進 一 步 下 放 權 力  

 
12 .  為 使 局 ／ 部 門 在 管 理 員 工 方 面 有 更 大 自 主 權 和 承 擔 更 大 責 任 ， 行

政 長 官 已 同 意 進 一 步 授 權 常 任 秘 書 長 ／ 部 門 首 長 根 據 《 命 令 》 和 《 規

例 》 施 以 紀 律 處 分 。  

 

13 .  由 二 零 零 二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起 ， 常 任 秘 書 長 ／ 部 門 首 長 已 獲 授 權 處

分 (革 職 除 外 )總 薪 級 表 第 34 點 或 同 等 薪 點 以 下 的 甲 類 人 員
2 。 在 此 之

前 ， 他 們 只 有 權 處 分 總 薪 級 表 第 14 點 以 下 的 甲 類 人 員 。 在 新 安 排

下 ， 部 門 首 長 獲 授 權 在 徵 詢 公 務 員 用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後 ， 直 接 處 理 大

約 85%屬 於 《 命 令 》 所 指 的 個 案 ， 而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前 ， 相

應 比 率 約 為 55%。 藉 減 省 層 層 的 作 出 決 定 的 程 序 ， 預 期 下 放 權 

力 會 有 助 進 一 步 縮 短 處 理 時 間 而 又 無 損 自 然 公 正 。 上 文 第 9 段 所 述 的

保 障 措 施 繼 續 適 用 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 “ 甲 類 人 員 ” 指 受 僱 並 實 聘 於 設 定 職 位 的 人 員 。  



  

考 慮 懲 罰 輕 重  

 
14 .  透 過 正 式 紀 律 行 動 處 理 的 個 案 ， 處 分 包 括 譴 責 、 嚴 厲 譴 責 、 罰

款 、 降 級 、 令 退 休 及 革 職 。 在 決 定 懲 罰 的 輕 重 時 ， 處 理 個 案 的 當 局

會 按 個 案 的 性 質 和 情 況 ， 審 慎 衡 量 不 當 行 為 的 嚴 重 性 ， 如 果 涉 及 刑 事

罪 行 ， 則 會 考 慮 在 法 律 程 序 進 行 期 間 所 透 露 的 事 實 。  

 

15 .  如 果 公 務 員 的 不 當 行 為 與 其 主 要 職 務 有 直 接 關 係 ， 並 在 提 供 公 共

服 務 方 面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， 處 分 會 較 重 。 其 他 考 慮 因 素 包 括 類 似 先 例 一

貫 的 懲 罰 輕 重 、 有 關 人 員 的 服 務 記 錄 ， 以 及 是 否 有 從 輕 處 分 的 理 由 。  

 

16 .  一 如 上 文 第 9 段 所 述 ， 當 局 在 決 定 最 終 懲 罰 前 ， 會 讓 當 事 人 有 機

會 作 出 減 輕 懲 罰 的 申 述 ， 並 會 徵 詢 公 務 員 用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。  

 

1 7 .  在 計 至 二 零 零 二 年 九 月 的 兩 年 半 內 ， 於 完 成 正 式 紀 律 程 序 後 決 定

的 懲 罰 ， 現 按 類 別 載 於 附 件 B。  

 

員 工 管 理  

 
18 .  公 務 員 紀 律 機 制 的 作 用 ， 不 僅 是 懲 罰 違 規 人 員 ， 而 且 有 助 當 局 改

善 員 工 管 理 和 部 門 運 作 。 紀 律 個 案 所 暴 露 的 制 度 弱 點 和 督 導 責 任 問

題 ， 均 獲 迅 速 處 理 。 在 這 方 面 ， 本 局 一 直 採 取 主 動 ， 凡 有 紀 律 個 案 暴

露 了 任 何 問 題 和 管 理 缺 點 ， 都 會 提 醒 部 門 ， 以 便 盡 快 糾 正 或 採 取 足 夠

的 防 範 措 施 。  

 

19 .  紀 律 個 案 所 暴 露 的 問 題 ， 一 般 包 括 對 外 勤 人 員 監 管 不 足 ； 對 在 保

存 會 計 記 錄 ( 包 括 申 領 津 貼 記 錄 ) 方 面 的 不 當 行 為 缺 乏 警 覺 ； 部 門 指 引

不 夠 清 ； 職 責 分 界 模 糊 不 清 。  

 

2 0 .  一 直 以 來 ， 本 局 與 廉 政 公 署 和 各 部 門 緊 密 合 作 ， 促 進 公 務 員 的 廉

潔 操 守 ， 並 致 力 培 養 誠 信 的 文 化 。 過 去 幾 年 ， 本 局 和 廉 政 公 署 為 此 作

出 了 不 少 努 力 ， 包 括 檢 討 和 更 新 有 關 公 務 員 操 守 和 誠 信 的 中 央 指 引 ；

協 助 部 門 擬 備 避 免 利 益 衝 突 和 接 受 利 益 的 補 充 指 引 ； 為 部 門 管 理 人 員

安 排 培 訓 和 經 驗 交 流 機 會 ， 協 助 他 們 促 進 員 工 廉 潔 的 操 守 和 良 好 的 行

為 。  

 

21 .  我 們 在 過 去 兩 年 曾 更 新 和 發 出 的 中 央 指 引 ， 包 括 有 關 申 報 投 資 和

欠 債 事 宜 的 修 訂 通 告 及 更 詳 盡 的 外 勤 人 員 督 導 指 引 ， 另 外 出 版 了 一 些

有 關 提 高 行 為 及 誠 信 管 理 水 準 的 手 冊 。 我 們 並 為 部 門 管 理 人 員 在 內 聯

網 設 立 了 “ 誠 信 管 理 電 子 資 源 中 心 ” 。  

 

總 結  

 
22 .  自 公 務 員 體 制 改 革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推 行 以 來 ， 公 務 員 紀 律 機 制 的 運

作 更 加 有 效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處 理 紀 律 個 案 的 時 間 已 經 縮 短 ， 而 公 正 和 整

體 一 致 的 原 則 亦 得 以 保 持 。  



  

23 .  紀 律 機 制 能 夠 有 效 地 運 作 ， 是 確 保 公 務 員 保 持 高 度 操 守 和 紀 律 標

準 的 關 鍵 所 在 。 我 們 對 此 極 為 重 視 。 政 府 會 持 之 以 恒 ， 確 保 在 無 損 自

然 公 正 原 則 的 情 況 下 及 時 採 取 紀 律 行 動 並 施 加 懲 罰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公 務 員 事 務 局  

二 零 零 二 年 十 一 月  



   

 
 

附 件 A 

 

 

秘 書 處 完 成 處 理 的 個 案  

(二 零 零 零 ／ 零 一 至 二 零 零 二 /零 三 年 度 ) 

 
 

年 份  個 案 數 目  

2000/2001 181 

2001/2002 319 

2002/2003 
(截 至 2002 年 9 月 30 日 ) 

201 

 



   

附 件 B 

 

在 完 成 正 式 紀 律 程 序 1 後  

對 違 規 人 員 施 加 的 懲 罰  

(二 零 零 零 ／ 零 一 至 二 零 零 二 ／ 零 三 年 度 ) 

 

 

懲 罰  2 0 0 0 / 2 0 0 1  2 0 0 1 / 2 0 0 2  2 0 0 2 / 2 0 0 3  
(截 至 2002 年 9 月 30 日 )

革 職 2  64  63  35  

迫 令 退 休  33  48  29  

其 他 3  592  573  304  

總 計  689  684  368  

 
 
1   包 括 根 據 《 公 務 人 員 ( 管 理 ) 命 令 》 或 有 關 紀 律 部 隊 法 例 處 理 的 正 式 紀 律 個

案 。  

2   包 括 即 時 革 職 。  

3   包 括 在 正 式 紀 律 程 序 完 成 後 降 職 、 嚴 厲 譴 責 、 譴 責 、 罰 款 和 被 警 告 。  
 


